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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办〔2026〕9号

2026 2026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

点》《202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与责任分

工》印发给你们, 请据此做好相关工作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办公室

2026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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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党委 202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

工作要点

2026年，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是：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

十届四次全会精神，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及省纪委十

五届五次全会部署要求，紧扣全省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

安排和学校年度工作部署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以更高

标准、更实举措推进勤廉浙外建设，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

生态和良好育人环境，为“十五五”高质量开局起步、学校事业

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。

一、突出政治引领，在践行“两个维护”上持续发力

1.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。持续抓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提升

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效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。发挥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外国语学院研究基地作用，

聚焦理论阐释，促进成果转化运用。完善师生分层分类理论学

习体系，构建“学研用”一体化学习机制，擦亮“浙外青年・爱学

习”“青学”宣讲团品牌。（责任单位：办公室、宣传部、科研处）

2.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。按照学校党委

统一部署，在全校党员、干部，特别是在中层及以上干部中深入

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一体推进学查改。将政

绩观教育融入干部培训、日常管理全过程，引导党员干部在“十

五五”开局和学校内涵发展中真抓实干、务求实效。（责任单位：

组织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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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。聚焦学校事业转型与

改革发展关键环节，围绕“十五五”开局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

实、巡视审计和本科教育教学评估反馈问题整改、岗位聘任、

基层党组织换届等重点工作，建立政治监督清单，保障学校重

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。（责任单位：纪检监察室）

二、压实“两个责任”，在健全严管体系上持续发力

4.压紧压实主体责任。全面落实省委《关于全面加强党的领

导提高高校办学治校水平的意见》，健全学校党委、二级党组织、

党支部三级责任体系，明确校领导班子成员年度党风廉政建设

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，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

工作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考核。（责任单位：办公室）

5.强化纪委监督专责。优化对“一把手”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举

措，通过述责述廉、约谈提醒等方式，推动监督下沉。加强对

二级单位纪检干部的业务指导，激活监督“神经末梢”。（责任

单位：纪检监察室）

6.完善协同监督格局。深化校内协同监督与纪检一体化工作

机制，健全日常监督、事项督办闭环管理。落实纪检监察业务

系统全流程、全要素闭环流转。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，促进

党内监督与审计监督、财会监督、群众监督贯通协调。（责任

单位：组织部、纪检监察室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）

三、聚焦重点领域，在防范廉洁风险上持续发力

7.强化关键环节监管。持续开展招生录取、基建工程、物资

采购、后勤管理、科研经费、职称评审、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

领域廉政风险排查防控，完善内控机制，堵塞制度漏洞。（责

任单位：纪检监察室、人事处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科研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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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财务处、公共事务与资产管理处、校园建设处、社会服务

与合作处）

8.深化作风建设。坚决纠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持续为基

层减负。加强机关作风和效能建设，营造创新卓越的管理氛围。

深化师德师风专项整治，严肃教风学风整顿。畅通师生诉求反

映渠道，着力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。针对奖助学金评定、评

奖评优等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，加强过程监督，提升师生

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师工作部、学生工

作部、研究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机关党委）

9.规范权力运行流程。抓实省委巡视整改“后半篇文章”，常

态化开展整改“回头看”，举一反三、标本兼治，从“解决一件事”

向“治理一类事”提升。有序完成新一轮校内巡察，加强对二级

学院（部）议事决策机制的监督检查。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权

力运行公开透明。强化对“关键少数”的监督力度，分层分类开

展警示教育。（责任单位：办公室、组织部、纪检监察室、信

息化建设与管理处）

四、肃纪清风固本，在一体推进“三不腐”上持续发力

10.严肃执纪问责。准确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突出用

好“第一种形态”，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、及时纠偏。

高质量处置问题线索、查办违纪案件，聚焦审计发现问题和重

点领域廉政风险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，做实案件查办

“后半篇文章”，推动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、以案促建。注重“三

个区分开来”，完善中层干部容错纠错机制，激励干部担当作为。

（责任单位：组织部、纪检监察室）

11.加强廉洁文化建设。落实《“浙里廉风”新时代廉洁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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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三年行动方案》，提升廉洁文化建设系统性。深化清廉单

元向更小微单元延伸。常态化组织校园廉洁文化活动，推动廉

洁教育融入育人体系。夯实“一院一品”廉洁文化品牌建设，打

造学院特色的廉洁文化教育阵地，厚植廉洁育人氛围。（责任

单位：宣传部、纪检监察室、教务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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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

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

一、张环宙同志（党委书记、校长）

对全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

任制负总责，对分管的办公室、战略管理处、审计处及工作职责

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

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压紧压实学校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贯彻落实

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深化勤廉浙外建

设，完善对“一把手”和领导班子监督机制，严格履行“五张责任

清单”。

（二）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以“两个维护”的政治自觉

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

落实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专题研究和党风廉政建设分析研判制度。

（三）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持之以恒

抓好作风建设，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。

（四）巩固省委巡视成果，按时保质完成巡视反馈问题整改，

举一反三健全长效机制，深化成果运用。加强对巡察工作的领导，

有序推进二级党组织巡察，持续推动以巡促治、上下联动。

（五）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和内控管理，保障内控体系有效运

行。完善内部审计操作规程，做好离任干部经济责任审计，抓好

上级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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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张梁同志（副校长、党委委员）

对分管的安全保卫部（人武部）、公共事务与资产管理处、

校园建设处、后勤服务中心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工作职责范围

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推动分管条线开展清廉建设，对

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聚焦基建工程、维修改造、招标采购、资产管理等重

点领域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。

（二）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健全安全工作机制，强化师生安

全教育与管理。

（三）规范校内经营业态，加强后勤管理体制改革及资产经

营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廉政风险排查防控。

（四）抓好分管领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

三、严齐斌同志（校党委副书记、统战部部长）

对分管的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处）、统战部、机关党委、工

会、妇联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推动分

管条线开展清廉建设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

检查：

（一）压实二级党组织书记和领导班子“四张责任清单”，推

动管党治党责任落细落实。

（二）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。

（三）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，开展新一届中层干部履职培

训。严格干部管理监督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，提升综合履职能力。

（四）深入实施党建“四个融合”行动，持续建强基层党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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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体系。

（五）做好党员发展工作，强化党员教育管理。

（六）落实“五清三提”要求，做好校内信教师生动态摸排等

日常管理及转化工作，加强宗教工作队伍建设与培训，有效防范

和抵御宗教向校园渗透。

（七）抓好分管领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

四、柴改英同志（副校长、党委委员）

对分管的教务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、

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

导责任，推动分管条线开展清廉建设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

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聚焦专业建设、学生转专业、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

等重点领域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。

（二）抓好教材征订选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工作，压实教材

管理责任。

（三）抓好分管领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

五、包永根同志（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）

对校纪委、监察专员办公室，分管的纪检监察室及工作职责

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推动分管条线开展清廉建

设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协助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加强对党委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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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情况的专责监督。

（二）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、精准化、常态化。聚焦习近平

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高质量转型

升级与外语名校建设、省委巡视整改等工作开展监督。协助做好

校内巡察工作，压实巡视巡察整改监督责任。

（三）落实政治生态分析机制。持续推进政治生态动态分析

机制，形成监督闭环。紧盯“关键少数”，加强对“一把手”和领导

班子监督。

（四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，强化党性党

纪教育，深化“一院一品”廉洁文化品牌建设，培育清廉小微单元。

（五）规范做好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处置，依规依纪依法开

展执纪问责，推动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。

（六）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、法治化、正规化建设，强

化数字赋能，完善大监督格局。

（七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实施

办法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。

六、徐勇同志（校党委副书记）

对分管的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研究生工作部、团

委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推动分管条线开

展清廉建设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深化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，强化常态化学习

贯彻和督促检查。

（二）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深化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

患排查防范。加强舆论阵地建设，强化舆情监测与引导。

（三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持续深化“青年学子



- 10 -

学青年习近平”学习教育与“青年学子学《习近平谈治国理

政》”“两学”贯通。

（四）持续深入开展学风建设行动。

（五）聚焦本科生招生录取、评奖评优、高考阅卷等重点领

域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。

（六）抓好分管领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

七、毛振华同志（副校长、党委委员）

对分管的研究生院、科研处、社会服务与合作处（师干训中

心办公室）、实验室管理中心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地方研究院及工作

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推动分管条线开展清廉建

设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紧盯研究生招生录取、评奖评优等重点领域，加强廉

政风险排查和防控。

（二）聚焦科研经费使用管理、科研项目申报、实验设备采

购等关键环节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。

（三）规范社会服务与合作、教师培训办班、继续教育合作

办学等领域管理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。

（四）抓好分管领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

八、姚旻同志（副校长、党委委员）

对分管的人事处（人才办、教师工作部）、计划财务处、信

息化建设与管理处、图书馆（档案馆）、教师发展中心、教育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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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发展中心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推动

分管条线开展清廉建设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

检查：

（一）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，加强正向引领。

（二）聚焦人才引进与培养、第六轮岗位设置与聘任、专业

技术职务评聘、教职工因公长期出国（境）及因私出国（境）、

图书采购、信息化建设等重点领域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防控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加强对二级单位财务运行状况的

监管。

（四）协助党委抓好分管领域公开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工作。

（五）抓好分管领域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

实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

机制。

九、洪明同志（校党委委员，宣传部部长）

对党委宣传部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，

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推动党委宣传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落实，抓好

党委宣传部的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抓好本部门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实

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。

十、傅尧力同志（校党委委员，组织部部长，离退休工作

处处长）

对党委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处）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

建设负领导责任，对以下工作的推进落实做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：

（一）推动党委组织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落实，抓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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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组织部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抓好本部门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实

施办法的落实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推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。

（三）具体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2026年 4月 11日印发


	    一、张环宙同志（党委书记、校长）
	    三、严齐斌同志（校党委副书记、统战部部长）
	    六、徐勇同志（校党委副书记）
	    七、毛振华同志（副校长、党委委员）
	    八、姚旻同志（副校长、党委委员）
	    九、洪明同志（校党委委员，宣传部部长）
	    十、傅尧力同志（校党委委员，组织部部长，离退休工作处处长）

